
 
 
 
 
 
 
 

 
 
 
 
 
 
 
 
 
 
 
 
 
 
 
 
 
 
 
 
 
 
 
 
 
 
 
 
 
 

味王股份有限公司九十九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開會時間：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整 

開會地點：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六十三號國賓大飯店二樓國際廳 

出  席：1.親 自 出 席：154,685,091股 
     2.委 託 出 席：  5,682,592股 
     3.合計出席總股數：160,367,683股 

列  席：林寬照會計師、溫明郁會計師、陳福寧律師 

一、宣布開會：（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219,716,450股，截至本次股東會停止過戶日止，本公司無表決權股數為2,100,000股，上午
九時正，股東出席總數為160,358,606股，已超過法定出席股數，宣布開會。） 

二、開會如儀：（略） 

三、主席致開會詞： 

(一)回顧本公司約10餘年未配發股東股利，且股價曾跌至新台幣（以下同）約2元/股，幸經全體股東、董監事及員工努力後，於本
人擔任董事長任內，得能配發股利達每股權值1.74元（97年度），98年度股利權值每股更達2.54元，增幅約46％；此為第一階
段目標，並不因而自滿，未來將發揮資產最大價值，以做為食品本業現代化、設備改善等之後盾。 

本公司暨國內外轉投資公司之資產經鑑價公司鑑價，總值計達106億元，約目前股票市值50億元之一倍，日後將提昇其附加價值
。例如，西貢味王公司擁有15公頃廠地，有海內外廠商積極與該公司接洽，擬租購土地或投資開發共同經營。另三重廠5,000餘
坪土地，比鄰家樂福三重店，待台北縣政府核准變更為住宅用地後，即可聘請國內外一流建築師與營造廠規劃興建3棟30層大樓
。樹林廠約18,000坪土地，因樹林位處新莊與三峽之間，開發後將產生可觀利益。國內外不動產開發所挹注之利潤，可用於加
強食品事業之現代化及自動化。目前中國人民幣不斷升值，影響其出口貿易，越南市場日受各國重視，故可將資金用以改善西
貢味王公司之機械自動設備，相信其未來發展將不遜於同業。 

(二)本公司員工如認真工作，且其離職移交手續辦理清楚，必將按照政府及公司規定制度發給退休金，謹此向各位股東及員工聲明。 
(三)展望未來，仍將與全體董監事暨員工持續努力，以提升股票價值與股東配息，敬請各位股東續予支持及鼓勵，並不吝賜教。 

四、長官及來賓致詞：無。 

五、報告事項： 

(一)98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營業報告書) 
(二)監察人審查98年度決算報告。(請參閱審查報告書) 
(三)本公司對外保證為本公司轉投資之關係企業，截至98年12月底止，對冠軍股份有限公司背書保證總額為30,000,000元，對森美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背書保證總額為20,000,000元，對國光農產業有限公司背書保證總額為美金870萬元，對國光糖業有限公司背
書保證總額為美金1,230萬元，另本公司資金貸予關係企業，截至98年12月底止，金額為167,608,401元，謹請 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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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承認及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本公司98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提請承認案。 
附 件：(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第二案 
案 由：本公司九十八年度盈餘分配表，提請承認案。 
附 件：九十八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表)。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第三案 
案 由：本公司九十八年度盈餘分配及盈餘轉增資案，提請公決案。 
說 明：一、本公司九十八年度盈餘分配，除依本公司章程第三十四條規定提存提撥外，其餘可分配盈餘擬分配如下： 

1.現金股利部份：每股發給新台幣0.5768306元，俟提經本(九十九)年股東常會承認後，另定配息除息基準日。 
2.股票股利部份： 
(1)自可分配盈餘中提撥新台幣貳億零貳佰捌拾參萬伍仟伍佰元整轉為增資發行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整之新股貳仟

零貳拾捌萬參仟伍佰伍拾股(每股可配發股票股利新台幣0.9231694元)，全數無償配發各股東，亦即增資額為新
台幣貳億零貳佰捌拾參萬伍仟伍佰元整。 

(2)本次盈餘轉增資配發之新股，俟經提九十九年股東常會決議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公開發行後，另訂配股基準日，並
按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及其持有股份比例計算，每壹仟股無償配發新股92.31694股，其未滿壹股者，
按股票面額以現金分派之，但股東得就其應分配之畸零股於配股基準日後五日內請求合併為壹股發放股票，股東
未予合併之畸零股統由本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照股票面額全數承購。 

二、本次盈餘轉為增資發行之新股，其權利義務均與原已經上市之股份完全相同。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如附修正條文對照表），提請公決案。 
說 明：依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審字第0990011375號令修訂。 

味王股份有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原     條     文 擬  修  正  條  文 備  註 

二、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除有下列情形外，不得貸與
股東或任何他人。 
1、本公司之子公司，因營運週轉有融通資金之必

要者。融資金額不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的百分
之四十。 

2、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的公司間或行號間，因購
料或營運週轉有融通資金之必要者，個別貸與
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業務往來金額為限。 

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
司間，從事資金貸與，不受第一項第一款之限制。
本程序所稱之子公司及母公司，係依財務會計準則
公報第五號及第七號規定認定之。 

二、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除有下列情形外，不得貸與
股東或任何他人。 
1、本公司之子公司，因營運週轉有短期融通資金

之必要者。短期融資金額之累計餘額不得超過
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四十。 

2、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的公司間或行號間，因購
料或營運週轉有融通資金之必要者，個別貸與
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業務往來金額為限。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
公司間，從事資金貸與，不受第一項第一款之限制。 
本程序所稱之子公司及母公司，係依財務會計準則
公報第五號及第七號規定認定之。 

修訂。 

五、計息方式：資金貸放利率不得低於中央銀行頒定之
短期放款利率，利息按月計收入帳。 

五、計息方式：資金貸放利率不得低於本公司近期借款
之平均利率，利息按月計收入帳。 

修訂。 

六、徵信及審查程序：資金貸放前，應先完成下列審查
程序。 
1、評估資金貸與他人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六、徵信及審查程序：資金貸放前，應先完成下列審查
程序。 
1、評估資金貸與他人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味王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八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金      額 
項      目 

小   計 合   計 

期初未分配盈餘 62,159,469

本期稅前淨利 504,149,518

本年度所得稅費用 (53,657,125)

法定盈餘公積： (45,049,239)

特別盈餘公積轉回累積盈餘： 60,230,236

本年度可分配盈餘 527,832,859

分配項目： 

股東股利：@1.50*219,716,450股 329,574,675

126,739,175
現金股利：219,716,450股 

     @0.5768306 

股票股利：219,716,450股 

     @0.9231694 
202,835,500

本年度未分配盈餘 198,258,184

附註： 

配發董監事酬勞金： 

配發員工紅利： 
17,719,068

7,087,628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原     條     文 擬  修  正  條  文 備  註 

2、取得貸放對象之財務資料（包括資產負債表、
損益表、財產目錄）及徵信資料（包括以往往
來資料、退票紀錄）詳細審核。 

3、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
影響。 

4、有取得擔保品之必要者，應於貸放前完成設定
或對保等程序。 

2、取得貸放對象之財務資料（包括資產負債表、
損益表、財產目錄）及徵信資料（包括以往往
來資料、退票紀錄）詳細審核及風險評估。 

3、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
影響。 

4、有取得擔保品之必要者，應於貸放前完成設定
或對保等程序。 

 
 
修訂。 

七、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前，應審慎評估是否符合本作
業程序之規定，併同審查結果，提董事會決議通過
後辦理。 

七、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前，應審慎評估是否符合本作
業程序之規定，併同審查結果，提董事會決議通過
後辦理。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本公司之子公司間之資金貸
與，應依前項規定提董事會決議，並得授權董事長
對同一貸與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一定額度及不超過
一年之期間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 
前項所稱一定額度，除符合第二條第二項規定者外
，本公司對單一企業之資金貸與之授權額度不得超
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 

依據金管證審字第
0990011375 號 令 修
訂。 
新增第二項規定。 
 
 
 
新增第三項規定。 

九、財務部應設置登記簿，就借款公司名稱、貸與金額
、董事會決議日期、貸與日期、預計收回日期、本
月底餘額等，詳予登載備查。 

九、財務部應設置登記簿，就借款公司名稱、貸與金額
、董事會決議日期、貸與日期、月底餘額及評估之
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修訂。 

十二、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不符本作業程序規
定或餘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畫，將相關改善
計畫送各監察人，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十二、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不符本作業程序
規定或餘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畫，將相關改
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修訂。 

十三、公司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評估資金貸與
情形並提列適足之備抵壞帳，且於財務報告中適
當揭露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師
執行必要之查核程序。 

十三、本公司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評估資金貸
與情形並提列適足之備抵壞帳，且於財務報告中
適當揭露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
師執行必要之查核程序。 

修訂。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如附修正條文對照表），提請公決案。 
說 明：依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審字第0990011375號令修訂。 

味王股份有限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原     條     文 擬  修  正  條  文 備  註 

三、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對象僅限於：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

五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

之五十之公司。 
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
，得為背書保證。 
但為進口原料必須同業間互相連帶保證，或基於承
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或共同起造人間依合約規定互
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體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
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者，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
制，得依本程序辦理。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公司直接出資或透過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出資。 

三、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對象僅限於：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

五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

之五十之公司。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
上之公司間，得為背書保證，且其金額不得超過本
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但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但為進口原料必須同業間互相連帶保證，或基於承
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或共同起造人間依合約規定互
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體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
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者，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
制，得依本程序辦理。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公司直接出資或透過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出資。 

依據金管證審字第
0990011375 號 令 修
訂。 
 
 
 
修訂第二項規定。 

四、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總金額以不超過資產總額之百
分之三十，對單一企業以不超過資產總額百分之二
十為限，如因業務關係而有對外背書保證之必要者
，其背書保證金額不得超過最近一年度雙方間業務
往來總額。 

四、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金額以不超過資產總額之
百分之三十，對單一企業以不超過資產總額百分之
二十為限，如因業務關係而有對外背書保證之必要
者，其背書保證金額不得超過最近一年度雙方間業
務往來總額。 
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總額以不超過
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金
額以不超過本公司資產總額百分之三十為限。 
但持有子公司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母公司，因融
資目的，需要子公司提供資產擔保設定，不受前二
項額度限制，惟背書保證總金額，以不超過子公司
資產總額為限。 

修訂。 
 
 
 
 
 
新增第二項規定。 
 
新增第三項規定。 

六、本公司為他人背書保證前，應審慎評估是否符合公
司所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之規定，併同審查結果提
報董事會決議同意後為之。如公司認為有必要時，
得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決行，事後再
報經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並將辦理情形及有關事
項報請股東會備查。 

六、本公司為他人背書保證前，應審慎評估是否符合公
司所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之規定，併同審查結果提
報董事會決議同意後為之。如公司認為有必要時，
得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決行，事後再
報經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並將辦理情形及有關事
項報請股東會備查。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
上之子公司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為背書保證前，並
應提報本公司董事會決議後始得辦理。但公司直接
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
，不在此限。 

 
 
 
 
 
 
 
 
新增第二項規定。 



原     條     文 擬  修  正  條  文 備  註 

十二、公司應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九號之規定，評估
或認列背書保證之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
揭露背書保證資訊，並提供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
師執行必要之查核程序。 

十二、本公司應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九號之規定，評
估或認列背書保證之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適
當揭露背書保證資訊，並提供相關資料予簽證會
計師執行必要之查核程序。 

修訂。 

 十四、本公司若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之子公
司背書保證時，應依第五條規定詳細審查其背書
保證之必要性、合理性及該對象之風險評估，並
將評估結果提報董事會討論決議，亦應訂定續後
相關管控措施，以管控背書保證所可能產生之風
險。 

增訂第十四條。 

十四、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
股東會同意，據以實施，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各監察
人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十五、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
股東會同意，據以實施，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各監察
人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第十四條順移至第
十五條。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七、臨時動議： 

第 一 案 
案  由：股東林仁庸（股東戶號76002）建議，為落實董事長宣示「開源節流」之政策，擬提案未來一年內，各部門應將未積極工

作、績效不彰之員工名單由科長、襄理、副理逐級呈報至經理、協理、副總經理、總經理，大家形成共識後，進行人員
合理化，於下次股東常會前完成，俾使公司能永續經營，提請公決案。 

經過要領：主席說明，員工退休離職時，董事會訂有完整之移交、接交、監交制度，惟過去退休員工有發生草率移交之情事，僅移
交幾項物品，業務經辦情形及後續處理方式均未清楚交代，即發給退休金，公司既有完整之離職移交辦法，即應依規定
確實完成移交。本公司為上市公司，乃眾人之公司，非一人所有，應依董事會決議辦理，過去移交不清仍發給退休金之
情形，此次股東會後不可再發生，因此，今後退休人員將一律嚴格審查其離職移交是否確實，若有努力工作且依規定清
楚移交者，自當發給退休金，反之，則不發給，此乃為維護公司權益。本公司「天母樂活」建案最近發生兩名住戶漏水
爭議，本公司已清楚交屋，住戶亦簽名確認無誤，本公司已無責任，惟住戶交屋四個月後發生漏水，竟向本公司請求賠
償，甚至訴諸媒體，不實指控已損害本公司商譽，本公司將對其提起妨害名譽訴訟，是以，移交、點交若有辦理清楚，
則無相關問題產生，過去移交不清之情形，此次股東會後不可再發生，盼請股東會予以支持。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八、散  會（上午10時03分，主席穎川建忠董事長宣布散會）。 
 

 

      主席：穎川建忠董事長            記錄：魏璟雄  

味王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八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業績方面： 

  本公司九十八年度總營業額新台幣（以下同）貳拾柒億

貳仟陸佰柒拾玖萬玖仟元。稅後淨利肆億伍仟零肆拾玖萬貳

仟元，純益率 16.52%。 

(二)主要產品銷售方面： 

單位：新台幣仟元

產 品 名 稱 98 年 97 年 增(減) 

味 精 

速 食 麵 

醬 油 

飲 料 

天母新建案 

其 他 

租 金 收 入 

501,329 

727,090 

372,598 

98,768 

793,025 

232,100 

1,889 

510,130 

719,431 

378,752 

108,994 

1,374,422 

247,967 

2,316 

(8,801)

7,659 

(6,154)

(10,226)

(581,397)

(15,867)

(427)

合 計 2,726,799 3,342,012 (615,213)

(三)營運報告： 

  本公司九十八年度營業收入淨額，合計新台幣（以下

同）貳拾柒億貳仟陸佰柒拾玖萬玖仟元。其中銷貨成本壹拾

柒億肆仟貳佰肆拾玖萬陸仟元，營業費用伍億肆仟零伍拾萬

貳仟元，營業外收支淨利陸仟零參拾肆萬捌仟元，稅前淨利

伍億零肆佰壹拾肆萬玖仟元，預估所得稅費用伍仟參佰陸拾

伍萬柒仟元，則本期淨利為肆億伍仟零肆拾玖萬貳仟元。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味王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九十八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

分配表等，經本監察人等會同審查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照

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繕具報告。 

  敬 請 

鑒 核 

  此上 

本公司九十九年股東常會 

 

 

常駐監察人： 

 

 

監 察 人︰ 

 

監 察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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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王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報表會計師查核報告 

受文者：味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味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味王公司)民國九十八年及九十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九十八年及九十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
十一日之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上開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
果對上開財務報表表示意見。上開財務報表中，其中九十八年度採權益法
評價之西貢味王責任有限公司等五家被投資公司及九十七年度採權益法評
價之西貢味王責任有限公司等六家被投資公司，其財務報表未經本會計師
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財務報表所表示之
意見中，有關該等被投資公司財務報表所列之金額及各項財務揭露資訊，
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民國九十八年及九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該等採權益法評價之長期股權投資金額分別計新台幣(以下同)1,408,784
仟元及1,376,024仟元，分別占資產總額之26.59%及22.46%，民國九十八年
及九十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對該等被投資公司依權益法評價認
列投資收益金額分別為53,836仟元及18,807仟元，分別占營業收入淨額之
1.97%及0.56%。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
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以合理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
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
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暨
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
核報告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
告，第一段所述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中與財務會計準則相關之規定
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味王公司民國九十八年及九十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九十八年及九十七年一月一日至十
二月三十一日之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 

  如財務報表附註三所述，味王公司自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起，首次
適用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九號「股份基礎給付之會計處理準則」，及
修訂後商業會計法第64條及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96)基秘字第052號解釋
函規定，並依上開相關規定分類、衡量及揭露股份基礎給付交易、員工分
紅及董監酬勞，是項新會計原則之適用，使味王公司民國九十七年度稅後
淨利減少11,812仟元。 

  味王公司已編製民國九十八年及九十七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並經本會
計師出具修正式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謹此報告 
 
大中國際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溫 明 郁 會計師 

 

 

李 聰 明 會計師 

 

行政院金管會證期局核准簽證字號： 

(91)台財證(六)字第119104號函及 

(90)台財證(六)第14556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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